附件2
承诺书
 
青岛西海岸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：
我单位申请办理《森林防火期进入一级森林火险区活动审核申请》，根据《关于在森林防火期对森林火险区实行封山和禁火的通告》（青黄政字〔2020〕183号）规定，特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严格按照《森林防火期进入一级森林火险区活动审核申请》所批准的时间、地点、范围活动；
二、做好防火措施，保证森林资源安全；
三、自觉接受所属街道和区直主管部门监督管理，对于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。
四、我单位（个人）将遵守以上所作出的承诺。若有违反上述承诺且经指出仍未按规定整改到位的，我单位（个人）将承担相关责任。
 
申请人（签章）：
年 月 日
 
 
 

